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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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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提是经济体制的变化，是社会文化的变化，也是人民价值观的变化，相应的，为了促进经济向前发展，我们

需要建立法律法规，发挥法律效应。中国经济法作为推动或者维护经济发展的直接工具，经历了从以政府为主导的旧经济法，到以市

场为核心的新经济法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法究竟是如何产生和运作的，在此过程中，其存在的角色性质又有哪些发展变化，皆是本

文研究和分析的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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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发展开始摆脱前有的僵

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转而向市场靠拢，随之同步进行

的是中国经济法的制定和完善。从经济转型开始至

今，中国经济法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

深化，渐渐分化为旧经济法、新经济法。虽然经济转型

至今只有近四十年，但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小有成效，而

经济法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也日趋显著。
一、转型经济与中国经济法概述

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法，前提是明确

转型经济和中国经济法的具体内容，通过查阅比较相

关内容，本文对两者做出以下说明:

( 一) 何为转型经济

社会学家认为，转型经济不是单一的经济变化，其

实质是整个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的变化。大多经济学

家认为经济转型就是经济市场化，这是一个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中

国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中国人养成市场经济的精神特质

和行为模式的过程。”［1］
无论从何角度阐释转型经济

或者经济转型，归根结底，它是对传统经济的改革，而

经济改革的实质则是社会体制的变化、是人的变化、也
是国家发展模式的改变，我们需要与传统经济发展不

一样的法律体系来维系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 二) 中国经济法: 新旧经济法

宏观来讲，“中国经济法”即“国家机关设立的经

济法律地位，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以及经济管理

过程中，在其调整经济关系的统一的通用术语协调活

动的运作。”［2］
国内经济学界默认一种划分方式，即以

1979 年—1992 年之间的经济法被称作“旧经济法理

论”，1993 年之后产生的经济法统一被纳入“新经济法

理论”的范畴。两者的区别如下:旧经济法理论，直观

来讲，是 1979 年到 1992 年期间运行的，以国家为主导

的经济发展模式;新经济法，则是以 1992 年党的十四

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契机，并于 1993
年被正式提出，它强调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作用。
显而易见，新旧经济法的转换主要是国家和市场在经

济发展中的角色置换，前者强调国家的核心作用，后者

更侧重市场发挥的作用。
二、1979 年 － 1992 年:旧经济法的存在

( 一) 旧经济法存在的背景: 市场经济体制一触

即发

建国初期，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恢复了经济发展，相

应的，中国经济体制也秉承了苏联国家为主导的计划

经济体制。实践也证明，计划经济模式确实适用于建

国初期的中国，推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

有计划的发展经济并非长久之际，尤其是 1979 年改革

开放政策实施后，计划经济的发展局限日趋显著，国家

计划性的安排生产引导经济与市场主导价值规律开始

频繁发生冲突，按照计划配置的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市

场所需，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迟缓或停滞。
除此之外，因为改革开放政策问世后，随之而来的还有

外界经济发展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内外因素相结合，旧

经济理论的存在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
( 二) 旧经济法的特征: 政府主导，自我约束

西方国家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滋生于

其内部规律。中国经济法则不然，建国初期，国内法律

处于虚无状态，直到 1979 年改革开放后，经济法才逐

步恢复，该阶段的经济法在沿袭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更

多的是国家管理经济发展的工具，其重心是建立、培育

或者促进各类市场的产生。从实践效果来看，经济法

实施后，政府主导或者干预经济的力度受到了限制，甚

至主动让出部分权力给市场，给个体，所以该阶段的经

济法又是政府对自我权利的约束，是对自我行为的规

范。如《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资企业法》等法律法规试图培育一批可独立承担法律

责任的市场主体;《物价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为

市场定价等机制的有机形成提供了保障等。另外，中

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建设几乎同时进

行，因此，经济法的完善与国家法治建设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
三、1993 年至今:新经济法的存在

( 一) 新经济法存在的背景: 市场化经济体制的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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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

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提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 2000 年底，中国已初步建

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仅是初步建立，截至

现在，国家依然在努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
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在经济

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资源配制中起基础性作用。市

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宏观调控的

作用，是有力的调节者。为顺应经济体制的变革，该阶

段的经济法也相应作出修正，我们称其为“新经济

法”。
( 二) 新经济法的特征: 市场主导，西方化严重

市场化经济体制确立后，国内经济法终于脱掉了

国家主导的外衣，逐步成为形成系列的市场观经济法，

因为西方市场化经济发展已久，所以新经济法不自觉

的吸收了诸多西方经济法理论，慢慢受制于“西方现

代性范式”，忽视甚至是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 济 的 法 律 建 构，转 型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法 律 的 贡

献。”［3］
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被放大，国家的

宏观调控作用逐渐萎缩，由此极易造成“市场失灵”的

结果。很多学者认为，新经济法的产生就是为了缓解

或者是消除“市场失灵”现象的消极影响。通俗地讲，

“市场失灵”即社会的资源配置突然不被市场所控制，

需要政府出面进行调节，如果政府也未能及时处理，那

就会发生类似 2007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经济

体制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所以新经济法的建立强调了市场的核心作用，也在西

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之下，为经济发展市场化争取了更

多的权益，忽略了国内“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

结构。
四、转型经济背景下经济法角色的阶段性发展

变化

( 一) 经济转型初期: 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

媒介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初露头角但

并未正式提出，国家尚以计划经济体制自居，政府仍占

据主导性地位。西方经济法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催

生的产物，但中国经济法产生初期的目的是培育、生成

市场，由政府引导性、计划性的建立市场秩序或者是社

会秩序，主导经济发展。所以，在国家为主、市场为辅

的经济体制下，经济法被赋予了浓烈的政府色彩，是政

府贯彻实施国家计划的有力媒介，并非保护市场主体

的途径。
( 二) 经济转型渐入佳境时: 发挥市场效用的法律

保障

1992 年国家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定后，

国内正式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

变，加上改革开放的影响，该阶段的物质基础相对比较

雄厚，外来资本逐渐进入中国市场，人民也开始追求温

饱之外的审美享受，整体上，国内市场出现繁荣局面，

如果说 1992 年之前市场经济处在被孕育阶段，那么

1993 年后，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大致模样，为更

好的处理市场主体之前的经济关系，经济法不可避免

的需要修订和完善。而且，原先以政府为主导的旧经

济法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该阶段的经济情况，经济发

展有其自有的价值规律，背道而驰反而适得其反，为顺

应市场规则，遵循价值规律，围绕市场为主导，政府做

辅助修订的经济法，较好的保障了该阶段的经济发展。
( 三) “第三条道路”上的经济法: 维系市场和政府

的良性合作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国内 生 产 总 值、人 均

GDP、国家外汇储备等均得到飞跃性提升，从严重空

缺、基本温饱再到现在的产值过剩，经济转型是否已经

完成，学界一直未给出明确界定。中共十七大上胡锦

涛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也有

学者认为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 标志着经济转型的基

本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完善相关经济体制。
但是该说法并未得到统一共识。俄罗斯经济转型过程

中，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说法，［4］
即俄罗斯的经济发

展既不同于之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模式，也

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它需要吸取前

两者的经验，然后另辟蹊径，建立适合本国实情的经济

发展模式，将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

目标。而中国转型经济完成的标志应该是市场、政府

以及经济三者之间实现良性合作，与俄罗斯倡导的

“第三道路”不谋而合。我们大可以 2002 年至今的经

济法，看作是对“第三道路”的探索，是市场和政府相

辅相成、共同合作的必要工具。
五、结语

经济法作为国家法治建设的关键部分，是维护国

家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更是规范市场、保护市场主体

权益的重要手段。从改革开放至今约四十年的时间

里，中国经济法也经历了建立、不断被修订、不断被完

善的过程，而且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经济法依然处在

动态模式中。以经济法为保障，市场、政府、经济三者

之间的关系也会不断被完善，最终实现良性合作，达到

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最佳状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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